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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

 

 

鲁财农〔2023〕26 号 

 

 
 

山东省财政厅 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
关于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贴息试点的通知 
 

各市（不含青岛）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，创新

投融资机制，拓宽资金筹集渠道，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、金融

重点倾斜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”“逐步把永久基本农

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”等重要指示精神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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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撬动作用，更好地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，按照《财政部办公厅 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贴息试点的通

知》（财办农〔2023〕25 号）要求，2023 年起，在全省（不含青

岛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贴息试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，深入实

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，以提高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，

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，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，通过

贷款贴息方式引导建立政银担保投协同发力的高标准农田建设

投入保障机制，着力提升农田生产能力和灌排能力，逐步把永久

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，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。 

二、试点原则 

（一）注重协同发力。市县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

与银行、担保、保险、投资机构协调协作，探索形成相互支撑、

相互促进的财金协同联动机制，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入高

标准农田建设。  

（二）坚持自愿自主。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由借款人自愿向

银行申请。银行在符合有关监管要求和做好风险防控的前提下，

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决策，合理确定贷款规模、期限、利率等。 

（三）做好风险防控。市县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应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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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风险防控责任，不得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新增地方政府

隐性债务，坚决杜绝将财政收入作为还款来源等新增地方政府隐

性债务风险行为。要切实加强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管理，确保银

行贷款资金真正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。 

三、试点内容 

（一）贴息对象和范围。对个人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及其

他市场主体，从银行合法合规获取的用于新建、改造提升高标准

农田的贷款，给予财政贴息支持。 

以下情况不得予以贴息：项目贷款资金未用于新建和改造提

升高标准农田；借款人承建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出现建设质量不达

标、项目管理不合规等问题；借款人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引

起负面舆情；借款人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主管机关处罚；

同一笔贷款重复申请贷款贴息；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延长项目建

设期发生的贷款利息；未按合同规定偿还的逾期贷款利息、罚息。 

（二）贴息标准和期限 

1.贴息标准。中央和省级财政按照贷款额 1%给予贴息，其中，

中央财政承担 40%、省级财政承担 60%，贷款不足一年的按实际

用款天数计算（贴息金额=贷款金额*1%*实际用款天数/365）。单

个项目的贴息额度累计不超过 200 万元。以后年度可根据实际情

况动态调整。 

2.贴息时限。2023 年是试点启动第一年，2023 年 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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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发放的贷款产生的利息可以予以贴息。2023 年 1 月 1 日—5月

4 日期间已获得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贷款贴息的，不重复享受高

标准农田建设贷款贴息政策。单个项目的贴息时间不得超过 3年。 

（三）贴息程序。贴息资金实行先付后贴，即借款人必须凭

贷款银行开具的利息支付清单、贷款合同、贷款拨付证明、贷款

用途等，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贴息申请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

汇总后联合县级财政部门进行初审，于每年 1 月 15 日前报市级

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审批。市级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对

县级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并对符合条件的贴息申请进行批

复。每年 1 月 25 日前，县级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市级

批复，结合上级财政贴息资金预拨情况拨付贴息资金。不足部分

由县级财政先行垫付，省财政将另行清算。 

（四）资金使用管理。贴息资金使用管理要严格按照《耕地

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3〕12 号）等有关规定执

行，2023 年贴息资金已通过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乡

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（中央财政补助）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鲁财

农整指〔2023〕13 号）下达。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将把各地

通过贷款贴息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情况，

作为以后年度安排相关资金的重要参考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县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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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站位，积极主动作为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压实部门

责任，积极组织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，共同谋划落实高标准农田

建设贷款贴息试点任务。各地要利用好贷款贴息、信贷担保组合

政策，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。 

（二）认真组织实施。市县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明确

年度目标任务和具体工作措施，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，组织做好

贴息申报、审批和资金拨付等工作。要强化与当地金融监管部门

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，确保贷款贴息信息真实准确，坚决防止出

现虚假贷款套取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。要强化跟踪调度，加

强统计分析，将所涉资料和数据信息存档备查。 

（三）强化督促指导。市级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

对贷款贴息工作动态跟踪和工作督导，对县级政策落实情况和实

施效果等定期开展评估，推动有关县（市、区）细化实化任务、

明确政策举措、落实监管责任，切实抓好贴息政策落实。同时，

会同市级金融监管等部门，督促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经办银行强

化贷后管理，加强贷款用途管控，确保享受贴息的贷款资金真正

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。 

（四）按时报送材料。市级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

归纳总结成功做法、先进经验，发现异常情形应当及时主动报告。

请于每年 1月底前以正式文件形式将本市上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贷

款贴息政策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等报送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





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


